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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因其具有独立的财产和责任，在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公司法人

制度的出现使得创业热情得到了提高。但同时，这种机制又成为“逐利者”规避风险、逃避责任的手段，

增加了其风险，造成了对债权人和公司股东权益保护的不平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是基于这种现象产

生的。本文将从具体的案例入手引出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介绍以及具体的使用规则，并对不足之处的

完善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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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ependent market entity, the compan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rket economy 
because of its independent property and responsibility. The emergence of the corporat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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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increased the enthusiasm for entrepreneurship.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is mechanism 
has become a means for “profit-seekers” to avoid risks and evade responsibilities, increasing their 
risks and causing an imbalance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reditors and share-
holders of the company. The system of denial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is based on this phenome-
non.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introduce the corporate personality denial system and the specific 
rules for its use from a specific case, and discuss the shortcomings and impr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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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分析 

(一) 案情简介 
2018 年 3 月 1 日，森源电气公司与台前卓远公司签订了一份《台前县大亚新能源 25 MWp 光伏电站

PC 总承包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森源电力公司在台前县后方乡新武口村，承揽台前卓远公司

25 MW 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安装和施工。森源电力公司承担在该电厂范围内施工和施工中所需要的部

分设备和材料。所涉及光伏场区内的所有设备材料及台前卓远公司提供设备安装施工范围直至达到物理

并网条件。项目预计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全部完工。工程造价约定为固定单价 6.98 元/瓦，台前卓远公司

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前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 100%。 
2018 年 3 月 29 日，森源电气公司与台前卓远公司签署了关于项目总价金的《濮阳台前县 25 MWp

项目投资成本分解表》，分解表中约定：采购加施工总成本合计 118,530,000 元，垫资 2,666,925 元，利

润 5,926,500 元，总计 127,123,425 元。河南卓远公司、潘某又在 2018 年 4 月 17 日为台前卓远公司的债

务提供了连带保证，保证期间两年。案涉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建成并网发电。森源电气公司自认台

前卓远公司已经支付工程款的利息 230 万元。台前卓远公司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两个股东分别是河南卓远公司、濮阳兴业公司。股东出资额各 5000 万元，出资比例各 50%，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足额缴纳完毕。森源电气公司诉请：判令台前卓远公司支付工程款 127,123,425 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河南卓远公司、濮阳兴业公司、潘某对上述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濮阳兴业公司是否应对森源电气公司的债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 裁判结果 
2021 年 2 月 25 日，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豫 10 民初 140 号民事判决书，裁定濮阳

兴业公司对卓远公司拖欠工程款 127,123,425 元及利息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义务。濮阳兴业对此判决不

服，向法院提起了上诉。2021 年 12 月 2 日，河南省高院做出(2021)豫民终 533 号民事判决书，裁定濮阳

兴业公司不负连带清偿责任，其他维持原判。 
生效判决认为：公司法人人格独立、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法中的重要内容。依照《公司法》第 20 条

第 3 款，除非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的独立和有限责任，致使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并对

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时，方可对法人人格予以否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度下，股东依法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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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利益，除了部分特殊情况外，公司无力偿还其到期债务，债权人要求未达出资期限的股东对公司不

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案中，濮阳兴业公司和河南卓远公司是台前卓远公司的股东，没有任何股东的出资加速到期的情

形，森源电器公司也没有证据表明，濮阳兴业公司和河南卓远公司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公司的债务，

因此，一审法院认为河南卓远公司和濮阳兴业公司对台前卓远公司的债务负有连带清偿责任，适用的法

律有问题，应予以纠正；同时河南卓远公司为该案所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二审判决濮阳兴业公司

不承担连带责任。 

2. 本案中濮阳兴业公司对案涉债务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范来源及法理基础 

(一) 规范来源 
2005 年，我国《公司法》第一次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同时原则性的规定了适用条件；最高人

民法院于 2008 年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公司清算时，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形；2013 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联公司之间适用该制度的指导性案例，即“指导案例 15 号”；2019 年，伴随着

《民法典》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总结了司法实践中人

格否认制度常见的三种适用情形；2020 年，民法典的总则部分也对此制度做了规定。这是关于公司人格

否认制度的来源。 
(二) 法理基础 
有限责任制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承担有限责任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者的热情，对着企业发展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市场经济的活跃注入了动力。但是有限责任制度也有着其不利的一面。它为投资

者提供保护，控制风险边界的同时也给了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钻法律漏洞以谋求私利的机会[1]。我

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而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该项规定的目的在于保护公司

正常交易活动的秩序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致使恶意股东将公司人

格独立制度当做“挡箭牌”[2]。 

3.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 

(一) 主体要件 
只有受害公司的债权人才能成为原告。被告仅限于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股东，而不包括

其他没有实施滥用独立地位的股东。 
(二) 行为要件 
首先，在提及“滥用行为”时，应从对公司股东的滥用程度进行界定，即滥用程度应当综合考虑公

司股东是否使用公司独立人格来使得公司债权人无法实现其债券或者侵害公司其他股东的正常利益[3]。
但“滥用”这个词语是与“合理使用”相比较得来的，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怎样界定滥用的范围？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单一的角度理解股东的滥用行为，必须从其行为的严重性和可持续性

等角度来加以考量。而实际滥用行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又很强，很难掌握；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通过

被侵犯的目标来衡量其滥用的程度。其次，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滥用公司独立人格

的行为。但是，就当前的主流观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 公司资本严重短缺。公司的独立性主

要表现为企业的财产独立性，如果公司的资金严重短缺，公司的独立人格也就无法得到保证。对于股东

来说，有了有限责任的保护，他们可以减少对公司的投入，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但是，债权人却恰恰

相反，如果债权人和公司进行交易，那么他们的风险就会增加，债权人的债权可能得不到清偿，同时，

公司的独立性也会妨碍到债权人维护自己的相关合法利益。2) 股东规避自己的责任。有的股东为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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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最大化，将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其的“挡箭牌”，使得公司独立人格成为其不承担法律规定责任

的借口，这种情形不仅使得公司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通常也会损害社会利益。此时应当及时适用法

人人格否认制度，否认公司的独立地位，从而直接追究妄图逃避责任的股东责任，这对于债权人来说也

是能使得其债券得到保障的最迅速有效的方法[4]。更有甚者，有的股东甚至就是因为不想承担责任而成

立公司，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为其服务，有的公司在特殊的情形下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帮助股东规避其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些股东主观上有恶意，都是欺骗债权人且有损于公众利益的，所以，揭穿公司的

面纱，对那些隐藏在空壳后面的妄图逃避责任的股东进行追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3) 法人人格形骸化。

公司人格的形骸化，是指公司与股东、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使公司丧失了独立的意志，完

全受股东、投资者的控制，从而使公司成为股东和投资人滥用公司独立地位的工具。在实际操作中，还

有财产混同、业务混同、机构人员混同等。所以，在公司人格的形骸化发生时，运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是一种及时的补救措施。 
(三) 结果要件 
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不当行为必然会对公司的债权人产生不利影响；滥用与损害有直接的因果联系；

公司无法通过自身弥补债权人的损失，也就是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其债务。1) 损害程度。人格否认的

结果要件是对债权人的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在实际中，“严重”的性质又是怎样确定的呢？在

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中，公司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而公司无法偿债，则应

视为严重受损。这一观点符合我国的立法需要，同时也是对禁止滥用的规范化。如果公司股东的不当行

为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公司的独立自由财产就可以获得补偿债权人的损失，或者通过抵押、

担保等方式使得债权获得了保障，那么债权人就不需要通过公司的人格否认来保护自己的利益。2) 承担

责任。关于股东的无限连带责任问题，其基本原则是：第一，股东不得要求债权人先行对公司提出诉讼

或仅偿还公司无法偿还的剩余债务；其次，在债务清偿后，无论是股东还是公司，都不能要求为彼此负

责。要求股东承担独立责任的理由是，让其对违法的行为负责，并由此导致公司不再对其负责。如果股

东未对股东滥用权力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则公司仍享有对股东行使追索权的权利，而其余股东则可向股

东提出诉讼或因公司利益而对其进行起诉。第三，在特定情况下，证明责任主要是由债权人承担。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应当仔细区分股东违约的民事责任，可划分为普通股东因违反出资义务所负的出资责任

和因下次出资而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以及由于滥用公司独立地位而导致的无限责任。 

4.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一) 完善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我国 2006 年开始实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在法律条文中未涉及到对公众利益的保护，而仅仅将公

司的债权人作为被侵害利益的主体，然而这并不能很好地涵盖不法股东的侵害对象。在我国经济飞速发

展的现在，非法股东利用公司法人人格对的独立性，对债权人、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利益进行侵犯的

情况屡见不鲜。而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等国家，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法律上均有提到，当社会公众利

益受到损害时，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可以作为对股东的法律责任予以追究。 
现代公司常见的模式是经营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公司不仅要为了公司股东负责，尽其所能的追求利

益的最大化，还要同时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承担社会义务保护公共利益。然而，中国公司忽视了社

会责任，使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下降。一些企业在享有福利的同时，也不断地出现侵害公众利益

的事例。为了使实体程序更加紧密地结合，2013 年第一次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并在《公司法》中对公

司的公众利益进行了明确的保护。在股东违法行为造成公众利益损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公司人格否认

制度来否定公司的人格，并由公司与非法股东共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提高股东的风险意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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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自我监督和管理能力，就必须加强对其的法律保障。从而使得法官在处理类似问题时能够更好地

做到有法可依，从而使我们的司法制度更加贴近国际。 
(二) 举证责任的完善 
举证责任的涵义是：“当诉讼终结时，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由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我国《公司

法》明确规定了一人公司的举证责任，不同于其他举证责任这是一种举证责任倒置，但在其它情况下，

只能采用一般的举证原则，即侵害了利益的债权人必须证明不法股东侵害公司的独立性。但是，在实际

操作中，原告很少有足够的权限去搜罗出全部对其有利的证据，如公司账目、相关文件等，这就导致被

告处于优势地位。从法理上来说，这对结果公正是不利的。我国目前只有《环境保护法》打破了传统证

明原则，而《公司法》也对一人公司的情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还有很多其它的情况，都要求证明

责任的倒置，而不能一味地坚持“谁提出、谁证明”的原则。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我国目前适用于公

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案例，在诉讼各方的证明责任分配上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 
日本和英国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是这样的：首先，原告需要搜集证据证明公司的控权人是实施了

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股东，并且股东的行为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以及公司的利益，同时也破坏了交易的

公平原则[5]。那么在这中被证明的情形下，应当由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不法股东来承担责任，而股东如

果不愿意承担责任。只有当股东能够以事实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合乎法律的，并没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

情形下才能够使自己免责。我国的立法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此类证明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原

告列举了股东违法和滥用事实的证据，并用事实证明自己遭受了损失，以上便是原告的举证责任，在证

明这些后其便不需要再罗列其他证据；这时被告股东如果不想承当责任就应当举证自己与原告所证明的

事实并无关联，如果不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就应该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由不发股东承担责任。

显然，重新分配的举证责任具有很大的正面效应，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应当避免债权人的滥用，从而

对司法实践产生不利的影响。任何一条规则都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我们应该在实践中不断纠错，防

止出现不利司法公正的情形，从而使它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5. 总结 

通过十余年的实践与发展，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我国现行公司制度的一种修正和补充，它与

公司的独立性、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相辅相成。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

表现形式日益多元化，而且越来越隐蔽，我国现行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已很难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

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公司法人的人格否认制度是从个别案例中的特殊情况出发，暂时否定公

司的独立人格，使隐藏在公司后面的股东能够为公司的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对于实现我国法律追

求的公平、正义的目标以及维持经济的良性运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认为，只有对法人人格的否认

制度状况进行分析、研究，找出不足之处，加以修正，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更好地保障债权人的

权益，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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